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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一條
	為使本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實習課程施行有所依循，特訂定「輔仁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實習課程施行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
	第二條
	申請時間及核定：

申請「實習時數減免」，一人以一科一次為限，符合申請減免資格者，最晚於實習前一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向系辦提出減免實習申請，逾期不予受理。減免申請經該科老師審查後，送系主任核定。

	第三條
	義務：
通過實習時數減免學生需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個案報告，並定期與指導老師討論實習進度和實習目標之達成狀況。

	第四條
	各組實習減免時數相關規定：
一、成人護理學實習：

學生五年內具有兩年區域醫院以上層級「內外科護理」全職臨床工作經驗者，能減免成人護理學實習九十六小時（三學分）之二分之一；具麻醉科、開刀房工作經驗者，無法抵免實習時數。具其他內外科相關特殊經驗者，須經內外科護理學組教師開會認定。

二、產科護理學實習、兒科護理學實習、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、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、護理行政概論實習：

    學生五年內具有兩年區域醫院（或專科醫院）以上層級該科全職相關經驗者，能減免該科相關實習課程六十四小時（二學分）。社區衛生護理學經驗則不受區域醫院（或專科醫院）之限制，但須經社區衛生護理學組教師開會認定。

	第五條
	獎懲規定：
1、 獎勵

（1） 對病人服務熱心、工作認真、態度良好，且有具體事實者，由實習指導老師或實習單位護理長簽報，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得予以表揚獎勵。
（2） 有其他優良表現者，由實習指導老師或實習單位護理長簽報，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得予以表揚獎勵。

2、 懲處：

（一）有具體不良事實者（含醫療、護理、行政、個人行為與態度等…缺失），由實習指導老師或實習單位簽報，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得予以懲罰。

（二）學生實習期間無故遲到、早退者，遲到15分鐘以內扣該科實習總成績5分；15分鐘以上扣該科實習總成績10分。

（三）實習期間不得擅離實習單位，否則以曠班論，無故曠班者提交系務會議決定懲處。

   （四）各科規定請事假一天扣實習總分數10分，請假（含病假、喪假、事假）時數超過五分之ㄧ者，因已影響該科專業訓練經驗，則需重修。

	第六條
	各組實習醫院及單位安排原則：
一、成人護理學實習為能讓學生有多元之學習，安排學生至不同醫院、不同科別

之單位實習。

二、產科護理學實習、兒科護理學實習、精神衛生護理學實習、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、護理行政概論實習之實習單位，須視當時實習醫院所能提供實習場所之狀 況而調整，以排除原單位實習為原則。

	第七條
	本辦法經二年制在職專班課程會議訂定，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
